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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政办发〔2023〕26号

各苏木镇、农牧渔场，旗直各有关部门：
为切实维护企业的不动产权益，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现将《关于加快推进乌拉特前旗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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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维护企业的不动产权益，助推企业发展，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区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内自然资字〔2022〕391号）《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土地厂房产权手续办理工作的通知》（内自然资发〔2023〕12号）《关于转发<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业用地厂房产权手续办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市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巴自然资函〔2022〕88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基本原则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要在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加快推进本辖区内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工作进度，力争在2023年底前，实现国有土地上已建成的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发证“应办尽办”。
（一）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考虑政策法规变化以及项目建设背景、具体情况、建筑现状等，综合评估形成问题的历史原因，实事求事解决具体问题。
（二）坚持依法依规，企业利益优先的原则。企业土地、地上建筑登记遗留问题，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权属无争议的情况下简化办事环节和流程，积极便捷地优先为企业办理不动产权登记。
（三）坚持逐步解决，分类处理的原则。要建立企业用地项目问题台账，按照问题解决的难易程度和轻重缓急分批次、分类别解决。
（四）坚持“疏堵结合”,严控新增的原则。要加快实现用地审批、规划许可、土地供应、开发利用、执法监察等全业务链条封闭动态监管，从源头上避免出现新增遗留问题。
二、时间安排
（一）项目未动工或工程尚未竣工
由旗直相关部门跟踪项目进度，结合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及时完善相关手续。
（二）项目已建成
由自然资源、住建部门牵头，以12月底前企业取得土地厂房不动产权为节点倒排工期，逐项目确定阶段性任务的完成时限。
1.对项目已完成土地征收和转用的，6月底前取得土地厂房“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
2.对项目未完成土地征收和转用的，符合土地征收和转用报批条件的10月底前完成征收和转用报批，12月底前取得土地厂房“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
确有困难的，可结合实际分别完善土地和厂房产权手续，推动问题化解。


三、工作措施
为加快企业用地手续办理，现就推进解决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工作提出以下措施：
（一）因土地未完成征收和转用报批影响不动产登记的，在土地征收和转用报批过程中，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提前介入，指导用地企业按照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要求抓紧履行报批手续，涉及占用林地和草原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要跟进指导，及时审批。土地征收和转用报批组卷过程中，对社保审核、占用林草地批复、违法用地查处、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手续办理事项实行容缺受理，在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用地前补齐相关材料。
（二）因欠缴相关规费影响不动产登记的，用地企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因未按出让合同约定足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或欠缴税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基础设施配套费、政府性基金等费用的，具备条件的可按照“证缴分离”原则，在有关部门出具负责追缴相关规费意见后，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要本着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原则，明确相关规费要求，推动土地厂房产权手续办理工作进程。目前收费项目已清理或降低标准的，执行现行政策规定。
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规划审查意见，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三）因未通过建设工程规划核实等影响不动产登记的，按规定能够补办规划验收等手续的，应当依法依规处理并补办相关核实手续后办理不动产登记；对确因建成时间较早等原因不具备补办条件的，在符合现行城市（镇）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报经所在地苏木镇、农牧渔场同意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现状出具认定或核实意见。不符合城市（镇）总体规划，但不违反强制性内容的，报经所在地苏木镇、农牧渔场同意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规划核实意见。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规划审查意见，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因未通过竣工验收影响不动产登记的，建设单位应组织房屋安全鉴定合格后由负责项目监管的住建部门出具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对于未进行消防验收（备案）的工程项目，属于新建项目的按照《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51号）依法依规办理，属于遗留问题项目的，按照自治区住建厅等17个厅局《关于印发＜深入开展全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遗留项目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内建质［2021］155号）文件规定办理。
（五）因土地供应影响不动产登记的，按照各地实际情况及项目建设时的政策规定补办供地手续，依据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采取划拨、协议出让等方式办理。对于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经公告权属清晰无争议的，报经旗人民政府同意，直接按现状核发用地划拨决定书或者补办协议出让手续。
（六）因原分散登记的房屋、土地信息不一致，项目跨宗地建设影响不动产登记的，分散登记时已经分别登记的房屋和土地用途不一致的不动产，继续分别按照原记载的房屋、土地用途进行登记，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改变已登记的不动产用途；因厂房、商业设施所有权多次转移、土地使用权未同步转移导致房屋、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经核实权属关系变动清晰且无争议的，可以根据规定程序由厂房、商业设施的现所有权人单方申请办理房地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土地已登记，房屋未登记，且二者用途不一致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规划核实意见，按照规划核实意见办理不动产登记；房屋和土地有合法权属来源文件、跨宗地建设未超出批准用地范围，无调整宗地需求的，可按照所在宗地分别办理不动产登记；有调整宗地需求的，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宗地边界调整或宗地合并、分割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七）因法院查封和抵押影响不动产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被查封或者预查封的，申请人与查封被执行人一致的，不影响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人转移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八）因企业灭失影响不动产登记的，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由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办理；没有承继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可以由不动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或组织代为申请办理。工业（仓储）、商业企业灭失的，未办理首次登记的，首次登记与转移登记可一并办理，并在登记簿中对权利主体灭失情况予以记载；已办理首次登记，现权利人可单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我旗企业土地厂房产权手续办理工作有序推进，特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
曹  东  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
王烁溪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赵国臣  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王  钊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
高  峰  旗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
郭  俊  旗税务局局长
翟鹏飞  旗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副局长
成  员：
王红兵  先锋镇党委书记
吉仁浩雅尔  白彦花镇党委书记
陶海军  西小召镇党委书记
郑  科  新安镇党委书记
胡明修  明安镇党委书记
郑新胜  小佘太镇党委书记
侯  东  额尔登布拉格苏木
党委书记
乌云宝力格  沙德格苏木党委
书记
高  慧  乌拉山镇镇长
牛  犇  大佘太镇镇长
付  茹  苏独仑镇镇长
白  炯  新安农场党委书记
范义重  中滩农场党委书记
唐玉祥  西山咀农场党委书记
段  慧  大佘太牧场党委书记
袁海龙  苏独仑农场场长
王元喜  乌梁素海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树忠  旗林业和草原局
副局长
戴  磊  旗工业和信息化局
副局长
王  宇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
刘  彬  旗税务局副局长
范红叶  旗不动产登记中心
主任
杨二勇  旗建设工程质量安
全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各相关部门要积极借鉴化解房地产历史遗留“办证难”问题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化解领导小组作用，政府牵头组织自然资源、住建、林草、工信、税务、发改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细化部门责任及配套政策、办理流程，妥善处理好企业用地及地上建筑物手续完善和不动产登记工作。
(二)压实工作责任，加快推进工作进程。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结合自治区、市两级开展的五个方面大起底行动，全面统筹企业力量，梳理问题原因，明确责任，在已经建立工作台账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摸底排查力度，边摸底边推进，及时组织联办审查，形成审查意见，使工作推进取得实效。
(三)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自然资源、住建、林草、工信、税务、发改等部门要主动与企业沟通对接，了解相关需求及存在困难，及时提供咨询服务及政策宣传指引。对因企业灭失等原因无法联系的，通过公告公示等形式扩大宣传范围，积极运用多种渠道加大对企业用地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宣传力度。

